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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（10304008561-1.pdf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期居

留者，如就讀專科以上學校，於就學期間得從事課程學習

或服務學習，請查照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103年8月20日「研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

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會議結論辦理。

二、基於衡平原則，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依親居

留或長期居留(含經內政部專案許可長期居留)者，如就讀

專科以上學校，縱非屬依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

上學校辦法」來臺就讀者，於就學期間得參照教育部103

年1月22日臺教高（四）字第1020140814B號令從事課程學

習或服務學習。

三、檢附教育部103年1月22日臺教高（四）字第1020140814B

號令影本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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